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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提供的相关资料等。国泰君安证券对报告

中所包括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

泰君安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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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60 号文核准，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力帆股份”）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人民币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基本情况如下： 

1、发行主体：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力帆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简

称“16 力帆债”，代码为“136210”；“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简称“16 力帆 02”，代码为“136291”。 

4、债券期限：“16 力帆债”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16 力帆 02”期限为 4年，附第 2年末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发行规模：本次拟发行债券总额为人民币 20 亿元，其中，“16 力帆债”、

“16 力帆 02”实际发行规模分别为人民币 9亿元、11 亿元。 

6、债券票面金额：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7、发行价格：本次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8、票面利率：“16 力帆债”票面利率为 6.26%，“16 力帆 02”票面利率为

5.94%。 

9、计息方式：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0、起息日：“16 力帆债”起息日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16 力帆 02”起息

日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 

11、付息日：“16 力帆债”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月 28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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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利息）。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6 力帆 02”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月 15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7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利息）；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16 力帆债”的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1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6 力帆 02”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16 力帆债”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若投资者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1 月 27 日。 

“16 力帆 02”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若投

资者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 

14、担保情况：“16 力帆债”、“16 力帆 02”均为无担保债券。 

15、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银

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17、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4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2017 年 2 月 4 日，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

车有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下发的《工

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处罚决定书》（工信装罚[2017]010 号，以下简称“《处罚决定

书》”）。 

《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2016 年 9 月，财政部向工信部抄送了《财政部关于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的处理决定》（财监[2016]30 号），确认

力帆乘用车申报 2015 年度中央财政部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中，1353 辆车电池

芯数量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一致，1328 辆车电池单体生产

企业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一致。 

对上述行为，依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41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汽车产业发

展政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8 号）第二十二条等相关规定，工信部决

定对力帆乘用车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一）撤销力帆乘用车 LF7004DEV 型纯电动轿车和 LF7002EEV 型纯电动

轿车产品《公告》。 

（二）暂停力帆乘用车申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质。 

（三）责成力帆乘用车进行为期 2个月整改，整改完成后，工信部将对整改

情况进行验收。 

根据力帆股份反馈，力帆乘用车已全面停止生产《处罚决定书》所涉车型，

并已研制完成前述两款车型的替代产品，新车型均已被纳入工信部 2016 年 11 月

24 日发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九批）。目前，力帆乘

用车已将整改方案向工信部进行了汇报，下一步将按工信部要求尽快上报正式整

改报告，争取早日接受整改验收，以尽快恢复申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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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本次处罚事项后，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并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国泰君安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对本期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

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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